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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宝职院发〔2024〕4 号

宝鸡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印发《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:

《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》经 2024 年 1 月

19 日院长办公会议审议、院党委常委会议审定通过。现予以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宝鸡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1 月 23 日



— 2 —

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

为了进一步规范学院财务管理，维护资金安全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，使学院各项财经决策更加科学、民主、合理，特制定本

工作规则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财经委员会是学院成立的财经工作机构，主要负责

调研论证学院重大经济事项的可行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，为学院

院长办公会、党委常委会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、建议，为学院改

革和发展中涉及的相关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论证参谋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二条 学院设立财经委员会，财经委员会由院长、分管财

务副院长、相关业务分管院领导、党院办（内审室）、计划财务

处、纪委、资产管理与基建处、工会等部门负责人，财经专家，

教职工代表等组成，根据工作内容，可增加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技

术专家参加。

第三条 财经委员会主任由院长担任，副主任由分管财务工

作的副院长担任，财经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计划财务处，计划财务

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

第三章 主要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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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财经委员会在主任、副主任领导下，由财经委员会

办公室负责开展工作，对学院的有关重大经济决策、经济政策、

投资活动以及财务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、论证，进行风险

评估。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财经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；

（二）研究讨论学院重大财经政策、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方

案、办法、措施、细则及财务管理规章制度等；

（三）对学院重大基建（工程）的立项、项目建设的资金安

排、对外投资、重大资产处置以及校企合作投资项目等方面工作

的安排和运行进行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，为学院的决策提供参考；

（四）研讨学院融资计划、大额贷款、还贷、向金融机构借

款等重要财经事项；

（五）研究年度财务收支预算方案及决算情况；

（六）审议新增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；

（七）对学院财经和财务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

调查、研究，提出意见建议；

（八）组织研讨学院财务资产管理相关问题，完善国有资产

管理制度，盘活存量资产，确保其保值增值。

第四章 工作规则和程序

第五条 凡需财经委员会讨论和研究的重大问题，事先应由

财经委员会办公室收集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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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业务主管部门提出拟研讨事项由党院办根据学院

相关制度规定通知提交学院财经委员会办公室，由财经委员会办

公室负责收集，经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初审，报财经委员会主

任确定后，提交财经委员会讨论。

第七条 财经委员会会议由主任根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收

集的议题决定何时召开工作会议。财经委员会采取工作会议方式

研究、讨论、议定有关事项。财经委员会工作会议一般情况下需

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方能召开会议，超过出席人数半数以上

同意做出的决定或决议方为有效，对重大事项和重要问题还必须

征求未出席会议成员的意见。

第八条 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各项意见建议，由相关职能

部门提交学院有关会议，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。

第九条 财经委员会成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对所讨论的

敏感问题要严守秘密，未经授权不得泄露会议讨论的内容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学院 2020 年印发的《宝

鸡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》（宝职院发〔2020〕63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经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


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1月 23日印发


